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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及收购其部

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决定以 1亿元对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持有其 10%的股权；同时在对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后，公司决定

以 2300 万元受让北京今创君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北京泛生子基

因科技有限公司 5%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加快推进公司“细胞+基因”双核驱动的战略目标，促进公司业务的不断

发展，公司决定以 1 亿元对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进行增资持有目标公司 10%的股权；同时在对目标公司增资后，公司决定以 2300

万元受让北京今创君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目标公司 5%股权。公

司对目标公司增资并受让目标公司股权后，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15%股权。 

2016年 9月 18 日，交易各方签署投资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 

（二）2016年 9月 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增资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及收购其部分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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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思振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民旺园甲 19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的基本情况： 

2004年 5月至 2013年 12月担任 iTalk Global Communications Inc.执行

副总裁；2014 年 1 月至今担任 Genetron Health Technology,Co,Ltd.首席执行

官。 

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业务的基本情况： 

（1）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情况详见“目标公司基本情

况”。 

（2）北京泛生子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经营范

围：医疗服务；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 

（3）北京泛生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10月 8日，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销售 I类医疗器械、生物试剂（不

含药品、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4）北京今创君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9 日，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

术推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调查；企业策划。 

王思振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2、魏淑彦 

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 28楼 2单元 904号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等基本情况： 

1991年从北京经济学院附中以特级教师身份退休，退休后未从事或担任其

他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业务的基本情况：无 

魏淑彦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王晓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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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翔路 1号（中国音乐学院）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等基本情况： 

旅美女中音歌唱家, 艺术家，创投行业的天使投资人，安徽艺术学院客座教

授，现担任中国东方交响乐团的艺术指导，北京盛何美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长。 

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业务的基本情况： 

北京盛何美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2 月 5 日，经营范围：经

济信息咨询（需行政许可项目除外）。 

王晓鸽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4、北京今创君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今创君联”）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8号院一

区 11号楼 2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高静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技术推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调查；企业策划。 

合伙人：高静、刘泳、倪正东、沈宁晨、曾鸣、张从容、费琪、郭宏、朱斌、

高良玉、胡伟 

今创君联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 

5、北京今创君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今创君盟”）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8号院一

区 11号楼 2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思振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技术推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调查；企业策划。 

合伙人：王思振、熊梓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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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创君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 

6、深圳嘉道功程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道功程”）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

海秘书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嘉道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协议、申请书等确定。经营范围中属于法

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合伙人：深圳嘉道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春梅 

嘉道功程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 

7、苏州分享高新医疗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分享投资”）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高新区科技城科灵路 37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白文涛)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合伙人：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姚纳新、俞文、侯军、邓春平、张利、卢诗懿、李金成、李莹、胡凌华、白

文涛、上海荷花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世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茜子服

饰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天津远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分享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地嘉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通圆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分享投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 

8、深圳市鹏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瑞投资”）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与科苑南路交汇处鹏瑞深圳湾壹号广场 1栋 C座

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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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徐航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由章程确定。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法规规

定应当经批准的项目，取得许可审批文件后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股东：徐航、简立潮 

鹏瑞投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 

9、北京崇德弘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崇德弘信”）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 88号院 2号楼 2层 221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崇德弘信（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雷霆）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合伙人：张智超、北京亦庄国际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刘志硕、

北京崇德弘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嘉

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阳坊胜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联合实力投资

有限公司、解东方 

崇德弘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 

10、约印（天津）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约印创投”）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智大厦 1-103-6 

执行事务合伙人：约印一心（天津）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

郑玉芬）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合伙人：约印一心（天津）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阎友奎、李瑞强、

郑波、邱堂善、曾庆益、宋颖、牛佳耕、钟君、黄伟东、连丽琴、李蕾 

约印创投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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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11、共青城分享厚德国千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分

享国千”）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营业场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私募基金园区 405-141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黄反之）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商务信息咨询。 

合伙人：深圳市分享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海创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石光、北京海创博睿科技有限公司、乔晓辉 

分享国千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的标的为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的标的为北京今创君联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北京

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 5%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目标公司名称：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347.2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思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8 号院一区 11 号

楼 2层 201室 

主营业务：癌症精准诊疗检测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科研合作检测服务等。 

目标公司成立于 2015年 05月 07日，主要从事癌症全周期诊疗各个环节（风

险评估、早期筛查、分子诊断和术后监测等）的健康管理产品，提供分子诊疗方

案、专业的癌症遗传风险评估。自创立以来，逐步完善销售、市场、产品及医学

服务团队。目标公司首席运营官洪颖先生具有十六年医疗健康领域市场运营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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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验。 

（二）在本次交易中，具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均已书面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三）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魏淑彦 681.9 14.94% 

2 王思振 844.06 18.49% 

3 王晓鸽 375.9 8.24% 

4 北京今创君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85 12.82% 

5 北京今创君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46.8 14.17% 

6 深圳嘉道功程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07.7 6.74% 

7 苏州分享高新医疗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8 3.68% 

8 深圳市鹏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8 3.68% 

9 北京崇德弘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4 4.91% 

10 约印（天津）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26.08 7.14% 

11 
共青城分享厚德国千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37.12 5.19% 

合计 4,564.56 100% 

    其中王思振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增资认缴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217.36 万元，

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标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为 4347.20 万

元。 

交易后股权结构： 

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向目标公司投资 1 亿元，507.17 万元用于增加目标

公司的注册资本，9492.83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同时公司以 2300 万元

受让目标公司 5%股权。目标公司在本次投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071.73万元。在本次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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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淑彦 681.9 13.45% 

2 王思振 8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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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对目标公司的投前估值为 9亿元，增资溢价率为 757.23%；同时，目标公司

原股东今创君联高度认可公司的发展战略、业务布局，希望公司投入战略资源推

动目标公司业务拓展和布局，因此，自愿以 294.32%的溢价率转让 5%股权给公司。 

（五）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目标公司资产总额为 12,812.64 万元，负债总额

为-48.29万元，净资产为 12,860.94万元，2015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 337.14 万元，

净利润为-1,471.39 万元。 

截至 2016 年 06 月 30 日，目标公司资产总额为 12,813.59 万元，负债总额

为 2,314.57万元，净资产为 10,499.02万元，2016年 1-6月的营业收入为 811.16

万元，净利润为-2,519.10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六）目标公司最近 12个月增资情况 

1、第一次增资 

2015 年 7 月，目标公司进行了第一次增资，该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股东名称 

出资总额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

部分（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

部分（万元） 
持股比例 

1 

苏州分享高新医

疗产业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1,500 168 1,332 4.44% 

2 
深圳市鹏瑞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1,500 168 1,332 4.44% 

3 

北京崇德弘信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000 224 1,776 5.92% 

4 

深圳嘉道功程股

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2,000 224 1,776 5.92% 

合  计 7,000 784 6,216 20.72% 

2、第二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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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目标公司进行了第二次增资，该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股东名称 
出资总额

（万元） 

计入注册资

本部分（万

元） 

计入资本公

积部分（万

元） 

持股比例 

1 

约印（天津）

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500 168 1332 4.25% 

    3、第三次增资 

2015 年 9 月，目标公司进行了第三次增资，该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股东名称 

出资总额

（万元） 

计入注册资

本部分（万

元） 

计入资本公

积部分（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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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协议书 

 1.合同主体 

（1）目标公司：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创始股东：王思振 

（3）创始股东：魏淑彦 

（4）创始股东：王晓鸽 

（5）北京今创君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北京今创君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其他投资方：深圳嘉道功程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其他投资方：苏州分享高新医疗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其他投资方：深圳市鹏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其他投资方：北京崇德弘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其他投资方：约印（天津）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其他投资方：共青城分享厚德国千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协和”） 

2.投资条款 

（1）估值基础 

各方在此一致同意，中源协和对目标公司的投资前估值为人民币 90000 万元

（以下简称“估值基础”）。 

（2）出资方式和出资金额 

在前述估值基础上，中源协和将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向目标公司投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本次投资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中，人民币 507.17 万元用于增加目标

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9,492.83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 

（3）估值保障及新投资保障 

a) 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共同承诺并保证，本次投资完成后：如果目标公司

再次进行融资，则该交易对价所体现的目标公司融资前估值（“新估值”）不得低

于人民币 10 亿元，否则创始股东及目标公司（以下合称“补偿义务人”）应在收

到中源协和的书面通知后于该交易对价到位后的三（3）个月内按照如下公式向

中源协和计算并支付股权补偿或现金补偿： 

股权补偿比例= （中源协和本次投资额/新估值） - 中源协和本次投资实际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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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现金补偿额=中源协和本次投资额-（新估值×中源协和本次投资实际持股比例） 

b) 在本协议签订生效 12个月后，该交易对价所体现的目标公司融资前估值

（“新估值”）不得低于人民币 12亿元。当新估值低于 10亿元（含）时，补偿义

务人应按照上述第 1）款约定支付股权补偿或现金补偿；当新估值为 10亿元-12

亿元区间时，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中源协和的书面通知后于该交易对价到位后的

三（3）个月内按照如下公式向中源协和计算并支付股权补偿或现金补偿： 

股权补偿比例=中源协和本次投资实际持股比例－（中源协和本次投资额/

新估值） 

现金补偿额=（新估值×中源协和本次投资实际持股比例）－中源协和本次

投资额 

    中源协和有权自行决定并要求补偿义务人采取股权补偿或现金补偿。为避免

歧义，中源协和的本次投资实际持股比例为 10%（对应注册资本为 507.17 万元

人民币），如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后目标公司发生新的增资的，该持股比例将被稀

释。 

如果目标公司再次进行融资，则除各方届时另有其他书面约定之外，中源协

和享有不低于再融资完成后全部新投资人在公司享有的相关权利及保障。 

(4) 回购权 

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共同承诺并保证，本次投资完成后，若发生下述情况之

一的，则任一投资方有权要求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为避免疑问，创始股东仅以

其在目标公司享有的全部权益为限对投资方承担回购义务，本协议中约定的回购

义务不应当涉及创始股东的其他任何财产）以减资、股权转让或其他方式按如下

约定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回购股权”）： 

a)创始股东未按照目标公司章程的约定向目标公司实缴出资或者抽逃出资； 

b)目标公司 2021 年 12月 31日前未能完成 IPO； 

c)目标公司或其管理层股东出现重大违法行为或重大诚信问题；或 

d)创始股东中，王思振从目标公司离职或者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目标公司股

权；或者核心技术人员中，阎海从目标公司离职。 

首先应由目标公司在收到该投资方股权回购的书面通知之日（“回购日”）起

三（3）个月内向该投资方付清回购股权的全部价款。股权回购价格 = 该投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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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投资款总额按照 10%的年利率（单利）计算的本金与利息总额 – 投资方

已经从目标公司取得的历次分红累计金额。其中，投资款利息的计算期间为投资

款到位之日起至目标公司和/或创始股东付清股权回购款之日止。如目标公司未

能全部履行上述回购义务的，创始股东对上述回购义务的履行承担补充责任。 

为确保目标公司 IPO的顺利实施，投资方在本条项下享有的回购权应在目标

公司向主管部门提出合格上市申请的前一日起中止效力（在中止期间内各方不再

执行回购权的约定，各方均承诺不会因中止期间未执行回购权而追究其他方的任

何责任），并经主管部门批准 IPO 之日自动终止效力，但无论因任何原因导致目

标公司 IPO失败时，回购权将重新恢复效力。 

(5)公司治理 

各方确认，目标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本次投资完成后，创始股东有

权委派 3 位董事，其他投资方有权委派 1 位董事，中源协和有权委派 1 位董事。 

(6)既有权利保障 

各方同意，在本次投资前对于其他投资方在原有协议中已经享有的权利以及

创始股东及目标公司对其他投资方提供的承诺与保障，如与本协议存在不一致

的，应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 

 3.投资款的缴付 

（1）投资款在本协议约定的付款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或由中源协和予以书面

豁免后由中源协和向目标公司划款。 

（2）当投资款付款先决条件满足后，目标公司应就该等条件的满足向中源

协和递交证明文件的原件或经鉴证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中源协和应在收到该等

文件资料后三（3）个工作内向目标公司发出确认条件已经满足或详细说明其认

为条件尚未满足之理由的书面回复。中源协和书面确认条件已全部满足之日，或

在中源协和未按上述期限回复时、上述期限届满之日，为付款基准日。 

（3）中源协和应于付款基准日起十（10）日内向目标公司划付投资款的 50%。 

（4）中源协和划付 50%投资款后 45日内，目标公司和创始股东应积极配合

按照本协议约定条款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目标公司

完成本次投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10 日内，中源协和向目标公司划付其余投

资款。 

（5）创始股东和目标公司共同承诺并保证，投资款应专项用于目标公司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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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X-Ten高通量基因测序平台及主营业务使用。 

 4.信息和报告 

    投资方均有权查阅目标公司保存的簿册、记录和账目。对于目标公司的关联

方，投资方有权接收其所持有的、为投资方适当了解目标公司的业务和情况并保

护其作为投资方的利益所合理要求的任何信息。 

5.成本与费用 

    (1)合同各方依据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就本协议项下拟议的交易各自支付相

应税款。 

(2)每一方应各自承担就本协议及其所有附属文件进行的谈判、准备、签署

和履行而产生的及附带的、所有法律的及其它方面的成本和支出。 

6.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及其附件中已另有规定者外，任何一方如因违背其在本协议项下所

作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或未能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导致本协

议无法履行，应负责赔偿他方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和所有直接的损失、损害、责任

和/或开支。 

7.完整协议 

各方确认，本协议是中源协和进行拟议交易的主协议，本协议及本协议所提

及的附录和文件组成整体的协议和各方有关本协议下拟议交易的全部约定，取代

各方之间就本协议项下所述事项已达成的任何意向、备忘、条款概要和协议。任

何一方当事人均未依赖于另一方未在本协议中列出之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而签

署本协议。各方同意，本协议与原有协议存在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 

8. 变更 

(1 )除非以书面方式做出并经各方签署，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所提及的

任何文件）所做变更均为无效。“变更”应包括任何有效的修订、补充、删减或

替代。 

(2 )除另有明确约定外，任何变更均不构成对本协议项下任何条款之弃权，

也不应影响变更之日前在本协议下或依据本协议已累积的任何权利、义务或责

任，且各方在本协议项下或依据本协议已累积的任何权利和义务应仍然具有完全

的效力（变更的范围除外）。 

9.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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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提

供有关资料、完成内部决策程序等，确保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顺利完成。 

3.3如果因乙方过错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按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且逾期超过

30日（“截止日”）仍未办理完成变更登记手续(由于政府方面原因等非乙方过错

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因素情形除外)，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继续履行

本协议，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为：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的违约金，但无论如何该违约金上限不应超过甲方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0%。

逾期超过 30日，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3.4标的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发生的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 

4、违约及其责任 

4.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

务及约定，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均构成违约。 

4.2各方同意，如违反本协议项下的款项支付义务，支付方未按本协议约定

支付款项且逾期超过 15 天的，应向收款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0%作为违约金；

如违反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一

切经济损失；同时，乙方作为收款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 

4.3 支付违约金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或解除协议的权利。 

4.4 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协议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构成对该项权利

或其他权利的放弃。单独或部分行使本协议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妨碍其进

一步继续行使该项权利或其他权利。 

5、争议解决 

5.1本协议的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法律。 

5.2本协议各方当事人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

方式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届

时有效的规则在北京仲裁解决。 

6、附则 

6.1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可另行签署补充文件，该补充文件与本协议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2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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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各方各持壹份，其

余用于办理工商变更及目标公司存档备用，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标公司致力于以覆盖癌症全周期诊疗各个环节（风险评估、早期筛查、分

子诊断和术后监测等）的健康管理产品，专注为肿瘤患者进行精确诊疗，在脑癌

尤其是脑胶质瘤方面具备研发优势，通过向目标公司投资，可与公司基因检测服

务和产品形成优势互补，双方将在业务、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有助于完善公司

的基因检测产业链，提升公司技术水平。 

同时，本次部分投资款将专项用于目标公司采购高水平检测服务平台 X-Ten

高通量基因测序平台，该平台能够最快、最低成本进行高通量测序，有助于目标

公司大规模全基因组科研项目的开展，同时将大幅降低测序成本，目标公司业绩

提升将有助于增加公司投资收益。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风险提示 

目标公司成立时间较短，具体业务开展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本次投资存在

因目标公司各项业务未成功推进导致目标公司经营终止的风险。 

目标公司与公司尚未就具体业务、技术合作达成明确的项目合作协议，双方

在未来的具体合作内容及预期收益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投资估值较高，存在因目标公司业务发展迟缓甚至流产，造成公司投资

损失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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